关于对严重超期离站博士后研究人员的退站处理意见 
 （公示期30天）
　 　根据中国博士后基金会的《博士后管理条例》的规定以及黑龙江省人事厅和哈尔滨医科大学博士后管理条例的要求，下列博士后研究人员超期离站达一年以上，未能完成博士后进站的所签订的协议（具体内容详见博士后管理条例和博士后进站协议书），经研究决定对孙树秋、王凤军、李竹琴、郭文峰、刘宏宇、许军、佟金学、李曦、赵亚双、于立君等严重超期离站博士后研究人员按退站除名处理，其它2003年11月前进站因出国、工作借调办理延期的博士后应在2006年11月30 日前办理离站手续。（公示期30天）
 

哈尔滨医科大学科研处 

2006年11月1日 

